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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電子煙及新興菸品管理自治條例草案總說明 

 

一、制定理由 

    電子煙是全球新興健康危害議題，目前已知約有七千種化學

成分被使用於電子煙油，根據歐盟檢驗發現電子煙含有超過四十

一種有害物質，容易引起肺部發炎、過敏與產生哮喘，且發生心肌

梗塞的機率增加二倍；暴露於電子煙霧與二手煙，將誘發氣喘、慢

性阻塞性肺病(COPD)及加重肺部疾病。電子煙中的化學成分尼古

丁會刺激眼球，恐導致嚴重併發症，如青光眼、視網膜病變。此外，

國外亦查出含有安非他命、大麻等毒品案例，且有爆炸的風險，高

度危害使用者及周遭人員健康。 

    使用電子煙造成肺傷害個案已擴及全球，加拿大、英國、菲律

賓、比利時等相繼爆出病例，美國自二 0 一九年八月起傳出病例

後，通報確診病例已達二千人以上，病例年齡為十三歲至七十五

歲，平均年齡二十四歲，百分七十九病患的年齡在三十五歲以下。

其中四十二人死亡，死亡案例最小為十七歲。二 0 一九年世界衛

生組織建議，應從嚴禁止或限制電子煙的製造、輸入、販賣、展示

及使用，衛生福利部對此已提出菸害防制法修正草案於立法院進

行審議中，但修法前之空窗期，若未有效防制電子煙，將導致吸食

率急劇增加，而這趨勢一旦開始，將難以逆轉。 

    有鑑於此，高雄市基於兒童權利公約所揭示保護兒童健康權

之立場，以及維護公益之必要性，參酌菸害防制法修正草案與專家

學者、公益團體之意見，爰擬具「高雄市電子煙及新興菸品管理自

治條例」草案，茲臚列其重點如下： 

二、制定重點 

  (一)立法目的。（草案第一條） 

  (二)主管機關。（草案第二條） 

  (三)請求本府其他機關行政協助事項。（草案第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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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用詞定義。（草案第四條） 

  (五)未滿十八歲者與孕婦禁止使用電子煙或新興菸品，並課予

未滿十八歲者之父母、法定代理人、監護人或其實際照護者

法定責任。（草案第五條） 

  (六)任何人不得供應煙品予未滿十八歲者與孕婦。(草案第六 

條) 

  (七)禁止與限制使用電子煙及新興菸品之場所。(草案第七條) 

  (八)設置吸煙區使用電子煙及新興菸品之場所。(草案第八條) 

  (九)設置禁止使用煙品標示。(草案第九條) 

  (十)主管機關得就業者所持有或販賣之煙品為取樣檢驗。(草案

第十條) 

  (十一)未滿十八歲者使用煙品應接受戒煙教育與其父母或監護

人之協力義務。(草案第十一條) 

  (十二)供應煙品予未滿十八歲者之罰則。(草案第十二條) 

  (十三)行為人於禁止或限制使用煙品場所使用煙品之罰則。(草

案第十三條) 

  (十四)場所管理人、使用人或所有人違反設置禁止使用煙品標

示之罰則。(草案第十四條) 

  (十五)業者拒絕、妨害或規避主管機關取樣檢驗之罰則。(草案

第十五條) 

  (十六)施行日期。（草案第十六條）  



 3 

高 雄 市 電 子 煙 及 新 興 菸 品 管 理 自 治 條 例 草 案 表 

新 訂 條 文 說 明 

法規名稱：高雄市電子煙及新興菸品管理自治

條例 

法規名稱。 

第一條  為有效管理與防制電子煙與新興菸

品之風險及危害，以維護本市市民之健康，

特制定本自治條例。 

立法目的。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主管機關為本府衛生局。 主管機關。 

第三條  主管機關得請求下列機關提供行政

協助： 

  一、本府教育局：督導所轄各級學校辦理未

滿十八歲在學學生禁止使用煙品宣導

教育及戒煙教育。 

  二、本府警察局：協助調查未滿十八歲者使

用煙品與違反本自治條例事項。 

  三、本府毒品防制局：協助煙品與毒品關聯

性之評估與防制事項。 

明定主管機關得基於行政一體原則，請求其他

有關機關行政協助。 

第四條  本自治條例用詞定義如下： 

  一、煙品：指電子煙與新興菸品。 

  二、電子煙：指專用於釋放煙霧供人類吸食

菸品之霧化器、煙液器、加熱器或其他

相類功能之電子裝置。 

  三、新興菸品：全部或部分以菸草或其代用

品作為原料，製成可供吸用、嚼用、含

用、聞用或以其他非點燃方式使用之製

品及其相關裝置。 

  四、使用煙品：指持有已啟動或吸食電子煙、

新興菸品之行為。 

  五、電子煙相關器物：指專用於電子煙之零

組件及電子煙使用之物質或液體。 

  六、販賣煙品或電子煙相關器物：指以獲取

對價為目的，進行電子煙、新興菸品或

與電子煙相關之器物之交易行為。 

一、用詞定義。 

二、第一款煙品之總稱。 

三、第二款係鑒於電子煙係以電子裝置釋放含

甲醛、乙醛、重金屬(鎳、錫和鉛等)及其

他化學物質之氣霧，製造或形成類似菸品

體驗效果之產品，足使人模仿菸品之使

用，惟為因應新型態產品類型層出不窮，

爰定義具有釋放煙霧供人類似吸食菸品

之霧化器、煙液器、加熱器或具有相類功

能之電子裝置。 

四、考量非傳統菸品相關產品的科技發展日異

月新，亦有採用碳加熱（非電子加熱）方

式之產品，或非以點火燃燒方式使用，爰

於第三款定義之。 

五、為避免執行爭議，爰將持有已啟動電子煙

及新興菸品之行為亦列為第四款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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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戒煙教育：指煙品健康風險及危害之宣

導、拒絕使用煙品與戒除煙品方式之教

導。 

以資明確。 

六、為防制兒童、青少年或孕婦使用煙品危害

身體健康，爰於第五款明定電子煙之零組

件、液體、物質亦屬本自治條例管制之項

目。 

七、為避免執行之爭議，對於有關販賣煙品或

電子煙相關器物之行為，爰於第六款明定

之。 

八、依衛生福利部一零八年十一月六日衛授國

字第一○八九九○九二八八號函釋意旨，

菸害防制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所定戒菸

教育，係指戒菸方法之教導及反菸、拒菸

之宣導，自其實施内容以觀，尚非在責難

其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而予以警告、嚇阻或

制裁，僅係針對未成年人之吸菸行為，使

其知悉菸品危害之資訊並告知戒菸方式，

藉此避免未成年人因過早接觸菸品造成

身體健康之損害。依前述戒菸教育之目

的、作用與功能以觀，應不具有裁罰性，

非屬行政罰法第二條規定之其他種類行

政罰，未違反地方制度法第二十六條相關

規定，爰明定第七款之戒煙教育。 

第五條  未滿十八歲者及孕婦，不得使用煙

品。 

    父母、法定代理人、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

護之人，應禁止未滿十八歲者使用煙品。 

ㄧ、為避免兒童或少年接觸電子煙，參考菸害

防制法第十二條第一項之規定，明定未滿

十八歲者，不得使用煙品。又有鑒於煙品

之成份未經法定管制並確認其安全性，或

含有尼古丁等經證實有危害健康與胎兒

發育之成份，為避免風險發生，爰規定孕

婦亦禁止使用煙品。 

二、參照菸害防制法第十二條第三項，明定第

二項未滿十八歲者之父母、監護人或實際

照顧之人應負起管教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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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任何人不得供應電子煙、新興菸品或

電子煙相關器物，予未滿十八歲者與孕婦。 

為杜絕煙品危害兒童及少年、孕婦之健康，參

考菸害防制法第十三條第一項及兒童及少年

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四十三條第三項規定，明

定任何人不論以有償或無償等各種提供方式，

均不得提供煙品或電子煙相關器物，予未滿十

八歲者及孕婦。 

第七條  本市下列場所不得使用煙品： 

  一、依據菸害防制法第十五條規定全面禁止

或公告禁止之場所。 

  二、經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場所或交通工

具。 

參考菸害防制法第十五條所列舉之全面禁菸

場所，爰於本自治條例第一項明定菸害防制法

第十五條所列舉之場所全面禁止使用煙品，以

防範對他人之危害。 

第八條  本市下列場所除依菸害防制法所設

置之吸菸區外，禁止使用煙品；未設置吸菸

區者，全面禁止使用煙品： 

一、 依據菸害防制法第十六條規定限制或

公告指定之場所。 

  二、經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場所及交通工

具。 

參考菸害防制法第十六條所列舉之場所，除依

規定設置之吸菸區外，禁止吸菸，未設吸菸區

者，全面禁菸，並規定已依菸害防制法第十六

條設置吸菸區者，使用煙品者應於該吸菸區內

使用煙品，以有效區隔，保障不使用煙品民眾

之健康權益。 

第九條  第七條或第八條各款所定之場所，應

於所有入口處或其他類似之適當地點，設置

明顯禁止使用煙品標示或除吸菸區外不得

使用煙品意旨之標示。但已依據菸害防制法

設置禁菸標示者，視為已設置。 

明定前二條規定之場所負有設置禁止使用煙

品之標示義務，且為避免增加民眾遵守法律之

成本，爰明定依據菸害防制法設置之禁菸標誌

具有本條例標示之效力。 

第十條  主管機關得要求販賣煙品或電子煙

相關器物之業者配合取樣檢驗，業者不得拒

絕、規避或妨礙。取樣以足供檢驗為限。 

為強化主管機關對於煙品實際成份之掌握，故

於本自治條例授權主管機關對於販賣煙品之

業者得行使行政調查權進行抽樣與檢驗，以作

為後續認定事實之依據，保障使用者之安全。 

第十一條  未滿十八歲違反第五條第一項規

定者，應令其接受戒煙教育；未滿十八歲且

未結婚者，並應令其父母或監護人使其到

一、第一項、第二項明定未滿十八歲者違反第

五條第一項規定負有參加戒煙教育、父母

或監護人之協力義務與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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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 

    無正當理由未依通知接受戒煙教育者，處

新臺幣二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

次處罰；未滿十八歲且未結婚者，處罰其父

母或監護人。 

    第一項戒煙教育，準用戒菸教育實施辦法

之規定辦理。 

二、第三項明定準用菸害防制法授權制定之戒

菸教育實施辦法相關規定。 

第十二條  違反第六條規定者，處新臺幣一萬

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行為人違反第六條規定之罰則。 

第十三條  違反第七條或第八條規定者，處新

臺幣二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鍰。 

行為人違反第七條或第八條之罰則。 

第十四條  違反第九條規定者，處新臺幣一萬

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改正；

屆期未改正者，得按次連續處罰。 

場所之管理人、使用人或所有人之限期改善義

務與罰則。 

第十五條  違反第十條規定者，處新臺幣一萬

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得命其限期接受

取樣檢驗，屆期仍未配合者，得按次連續處

罰。 

業者拒絕、妨害或規避行政調查之罰則。 

第十六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本自治條例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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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電子煙及新興菸品管理自治條例（草案）條文 

第一條  為有效管理與防制電子煙與新興菸品之風險及危害，以

維護本市市民之健康，特制定本自治條例。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主管機關為本府衛生局。 

第三條  主管機關得請求下列機關提供行政協助： 

一、 本府教育局：督導所轄各級學校辦理未滿十八歲在學

學生禁止使用煙品宣導教育及戒煙教育。 

二、 本府警察局：協助調查未滿十八歲者使用煙品與違反

本自治條例事項。 

三、 本府毒品防制局：協助煙品與毒品關聯性之評估與防

制事項。 

第四條  本自治條例用詞定義如下： 

一、 煙品：指電子煙與新興菸品。 

二、 電子煙：指專用於釋放煙霧供人類吸食菸品之霧化

器、煙液器、加熱器或其他相類功能之電子裝置。 

三、 新興菸品：全部或部分以菸草或其代用品作為原料，

製成可供吸用、嚼用、含用、聞用或以其他非點燃方

式使用之製品及其相關裝置。 

四、 使用煙品：指持有已啟動或吸食電子煙、新興菸品之

行為。 

五、 電子煙相關器物：指專用於電子煙之零組件及電子煙

使用之物質或液體。 

六、 販賣煙品或電子煙相關器物：指以獲取對價為目的，

進行電子煙、新興菸品或與電子煙相關之器物之交易

行為。 

七、 戒煙教育：指煙品健康風險及危害之宣導、拒絕使用

煙品與戒除煙品方式之教導。 

第五條  未滿十八歲者及孕婦，不得使用煙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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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法定代理人、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護之人，應禁

止未滿十八歲者使用煙品。 

第六條  任何人不得供應電子煙、新興菸品或電子煙相關器物，

予未滿十八歲者與孕婦。 

第七條  本市下列場所不得使用煙品： 

一、 依據菸害防制法第十五條規定全面禁止或公告禁止之

場所。 

二、 經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場所或交通工具。 

第八條  本市下列場所除依菸害防制法所設置之吸菸區外，禁止

使用煙品；未設吸菸區者，全面禁止使用煙品： 

一、 依據菸害防制法第十六條規定限制或公告指定之場

所。 

二、 經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場所及交通工具。 

第九條  第七條或第八條各款所定之場所，應於所有入口處或其

他類似之適當地點，設置明顯禁止使用煙品標示或除吸菸

區外不得使用煙品意旨之標示。但已依據菸害防制法設置

禁菸標示者，視為已設置。 

第十條  主管機關得要求販賣煙品或電子煙相關器物之業者配合

取樣檢驗，業者不得拒絕、規避或妨礙。取樣以足供檢驗

為限。 

第十一條 未滿十八歲違反第五條第一項規定者，應令其接受戒

煙教育；未滿十八歲且未結婚者，並應令其父母或監護

人使其到場。 

無正當理由未依通知接受戒煙教育者，處新臺幣二千元

以上一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未滿十八歲且未

結婚者，處罰其父母或監護人。 

第一項戒煙教育，準用戒菸教育實施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 違反第六條規定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

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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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條 違反第七條或第八條規定者，處新臺幣二千元以上一

萬元以下罰鍰。 

第十四條 違反第九條規定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

罰鍰，並令其限期改正；屆其未改正者，得按次連續處

罰。 

第十五條 違反第十條規定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

罰鍰，並得命其限期接受取樣檢驗，屆期仍未配合者，

得按次連續處罰。 

第十六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